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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

七条规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五条、

第九十六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被扣留的机动车，驾驶人或

者所有人、管理人30日内没有提供被扣留机动车的合法证

明，没有补办相应手续，或者不前来接受处理，经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并且经公告3个月仍不前来接受处理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该机动车依法作出处理。现将

以下车辆予以公告。

新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普通二轮摩托车

车牌/厂牌 车架号/发动机号

浙DD0C80 055078

浙B42U36 102005

浙DLK668 500336

浙DL8922 000218

浙DLR857 043321

浙DLX378 028987

浙DLP792 038990

浙DMY083 000850

浙DUN889 146873

浙DDC651 102862

浙DDN635 312259

浙DUA685 024729

浙DUU980 A30261

浙DLP935 011284

珠峰HY125 磨

黑色无牌 磨

二轮黑色助力 3600084903

灰色无牌 3600088145

浙DLA031 033475

浙DLZ158 305062

浙DUP550 000881

浙DLS388 075383

黑色 无

黑色 A9JA001142

机动正三轮

车牌/厂牌 车架号/发动机号

湘A7171D 015052

浙DML153 001166

残疾车无牌 无

电动二轮

车牌/厂牌 车架号/发动机号

XC065605 无

XC118933 无

XC162158 无

XC020787 无

D162723 无

五星钻豹 无

DGL1N黑色 无

黑色 无

浙D108633 无

电动三轮

车牌/厂牌 外观

超燕 绿色

超星 绿色

超燕 绿色

拖拉机

车牌/厂牌 车架号/发动机号

浙D43591 无

浙0642956 无

小型轿车

车牌/厂牌 车架号/发动机号

浙DD7Z37 274198

浙DP35U2 651988

浙DM88E1 143645

浙DD9J50 131741

浙DL6H21 581331

浙DZ86Q8 182974

浙D7K7L2 057140

浙DQ25H5 041382

浙DA62V1 039187

浙DL2M33 020650

浙D9F5A2 C47760

浙D7K7X9 055137

浙DDY677 F17595

浙D2R7P1 114847

浙DD0E23 029019

自行车

车辆/厂牌 外观

四个圈 蓝色

无 银白色

因X607葫马线莒溪至后岱山段提升改

造工程建设需要，K15+210（黄潭坑桥）全封

闭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决定对该桥实行交

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

2021年5月6日-2021年6月15日。

二、交通管制措施

X607葫马线K15+210（黄潭坑桥）全封

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

三、绕行线路

往返东茗乡后岱山、下岩贝、白岩的车

辆、行人从新蟠线（新昌—左于桥）、泄下

至黄潭坑公路（左于桥—泄下—黄潭坑—

后岱山）或东茗环乡线（莒溪—曹波塘—

马安山—后岱山）绕行

四、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人员自觉按

现场指示标志指示通行，服从现场交通管理

人员的指挥。

交通管制期间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新昌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4月26日

葫马线K15+210(黄潭坑桥）道路施工
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拍
卖
公
告

受有关单位的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5
月 7 日 9 时至 11 时止(延时除外)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以下标的进
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如下：
1#标的：新昌县镜岭镇安山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所属的镜岭镇安山村安山十八灶、安山小
院、原加工厂、原安山小学、大晒场、安山小食
铺、音乐吧等7处房屋。拟租时间2021年6月1
日至2041年5月31日。前三年租金按拍卖成
交价计算，第四年起每三年上浮5%，即第四年
至第六年每年租金在第三年租金的基础上上
浮5%，第七年至第九年每年租金在第六年租金
的基础上上浮5%，第十年至第十二年每年租金
在第九年租金的基础上上浮5%，第十三年至第
十五年每年租金在第十二年租金的基础上上
浮5%，第十六年至第十八年每年租金在第十五
年租金的基础上上浮5%，第十九年至第二十年
每年租金在第十八年租金的基础上上浮5%。

起拍价：16.8 万元/年；竞买保证金：5 万
元 。

2#标的：新昌县文化中心所属的文化中心
四楼房屋，建筑面积约425㎡。拟租时间：2021
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止。

起拍价：10.2万元/年；竞买保证金：1万
元 。

3#标的：新昌县儒岙镇芭蕉山水库扩容工
程产生的弃渣所有权，该部分弃渣已堆放在临
时场地，数量约为7278.2立方米。实际数量以
现状为准，数量有误不影响拍卖成交价（实际

数量包含出现的土层、淤泥、岩层、剥离物、杂填
土、建筑垃圾等，实际数量多于或少于参考方
量，由买受人所有或承担，不影响拍卖成交价）。

起拍价：9.1万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
1-2#标的禁止项目：①易燃易爆、噪声大

污染大、有毒气体；②出售危险物品；③委托
方认为影响周边环境及食品安全卫生的其他
限制项目；④相关部门限制经营的项目（拍卖
前请竞买人须自行向相关部门咨询）。2#标
的适用于办公等，禁止（茶室、棋牌、歌舞厅
等）。

请竞买人在标的展示期内认真查看标的，
以实际现状为准。如标的表述面积、数据、品
质有误差等情况，不影响本次拍卖结果。

二、即日起至2021年5月6日16时（工作时
间)止接受咨询。看样地址:标的所在地。

三、竞买登记：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按相关规定受
到限制的除外）。

竞买人报名前须缴纳相应的竞买保证
金。如需报名多个标的的，则需缴纳相应的多
份保证金，每份保证金须分批次缴纳（例如：需
缴纳3份保证金的，须分3次缴纳）。保证金交
款人姓名、竞买人姓名必须与拍卖成交人姓名
一致。

竞买人须于2021年5月6日16:30:00（到账
为准）前将竞买保证金缴至以下账户，并在上
述时间内在中拍平台上完成注册登录账号报
名参加竞买，逾期不接受缴款报名。经过我公

司审核确认，竞买人注册账户被激活后方可参
加本次竞买。本次拍卖不接受委托报名。

竞买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
账户名：新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

专户
开户行：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网银转账名称：浙江省农村信用社）
账 号：201000207651188000644
注：竞买保证金必须以银行转账到账为

准，不支持现金缴纳和第三方转账（支付宝、微
信等方式）。

四、拍卖方式：本次拍卖为无保留价的网
络增价拍卖，至少二人报名且有人出价，拍卖
结束时出价最高的竞价人则竞买成功。竞买
人不足二人的，则取消该标的拍卖。

五、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
竞价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
出价，就自动延迟5分钟。本次拍卖标的加价
幅度为1000元。

六、竞买保证金退款：
1.未中拍者的竞买保证金于拍卖结束后三

个工作日内由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发起退款。
2.竞买成交的竞买保证金不抵扣，买受人

按规定时间内付清相应款项并提交1-2#租赁
合同；3#弃渣买卖合同后，由拍卖人向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出具竞买保证金退款通知书，交
易中心收到通知书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发起退
款。

七、拍卖人提供的标的资料仅供竞买人参
考。标的以实际现状为准，委托人、拍卖人不

承担标的的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须亲自实
地看样，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
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
知的瑕疵。

八、1#拍卖标的产生的相关税费由买受人
自行承担。2-3#拍卖标的物所涉及的一切税、
费等费用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具体自行咨询
当地有关部门。

九、登录方式介绍：
1.PC电脑端登录：中国拍卖行业协会首页

（http://www.caa123.org.cn/main/index.jsp）→
点击“中拍平台”→点击“拍卖企业”→点击搜索
框搜索“浙江天平拍卖有限公司”找到待拍标
的。

2.手机APP下载登录：手机应用商店搜索
“中拍平台”下载APP→点击“搜索框”→点击
“拍卖企业”→点击搜索“浙江天平拍卖有限公
司”找到待拍标的。

3.请竞买人登录中拍平台页面仔细阅读查
看平台相关网络竞价规则及操作流程，中拍平
台客服电话：400-898-5988。

十、竞买人在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本
公司发布的竞买须知。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本
公司咨询。

公司咨询电话：0575-86026999
18657584418（俞先生）

联系地址：浙江省新昌县十九峰路99号海
关大楼201室。

浙江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